《安全生产责任书》 

甲方（出租人）：合肥滨湖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人）：                          

为确保乙方在甲方位于合肥市包河区望湖中路与包河大道交口西南角（包望交口停车场内）所租赁集装箱房区域的经营安全，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签订的《包望交口停车场集装箱房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特订立本责任书。

一、甲方的安全生产责任

1.甲方应保证出租的集装箱房及其附属设施符合基本的安全使用条件。

2.甲方有权对乙方经营场所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有权以书面形式提出整改意见，乙方须按要求限期整改。

3.如因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存在缺陷（非乙方使用不当所致）而直接导致安全事故，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二、乙方的安全生产责任

乙方作为租赁区域的实际经营管理者，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租赁区域内的一切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承担全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合法经营与资质：乙方须依法办理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证照、许可（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消防许可等），并保证合法经营。因证照不齐、违法经营所引发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乙方独立承担。

2.消防安全责任：

（1）全面负责租赁区域内的消防安全工作，配备足量、合格有效的消防灭火器材（如灭火器），并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2）定期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应急疏散预案。

（3）经营业态为无明火、无油烟餐饮，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私拉乱接电线，不得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

3.用电安全责任：负责租赁区域内用电设备、线路的安全管理，定期检查，消除电气火灾隐患。若需进行电路改造，必须由具备资质的电工操作，并经甲方书面同意。

4.自动售卖机安全管理责任：
（1）乙方在租赁区域内设置自动售卖机，须确保设备本身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并取得必要的安全认证。

（2）负责自动售卖机的安装稳固性，采取有效固定措施，防止因倾倒、滑动等引发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3）自动售卖机的用电须符合本责任书第2.3款用电安全规定，严禁私拉乱接，并定期检查维护设备线路，防止发生漏电、短路等电气安全事故。

（4）如售卖机涉及食品、饮料等商品，乙方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定期检查商品保质期，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5）负责自动售卖机的日常安全巡查与维护保养，及时发现并处理设备运行中的安全隐患。

5.食品安全责任（如涉及餐饮）：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承担因食品卫生、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一切责任。

6.结构安全责任：严格遵守主合同第5.2.5条约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对集装箱进行任何形式的拆除、结构改造、加建或扩建，不得改变其承重结构。

7.人员与财产安全责任：负责租赁区域内的人员（包括乙方员工、顾客及其他相关人员）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采取必要的防盗、防滑、防意外伤害等措施。

8.外摆区域安全责任：经甲方同意设置的外摆区域，其安全、卫生及秩序均由乙方全权负责，不得影响停车场正常运营，并确保符合城市管理规定。

9.接受监督与整改：自觉接受甲方、政府安监、消防、城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提出的安全隐患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三、责任划分与赔偿

1.因乙方违反本责任书、主合同约定或国家法律法规，导致发生安全事故（包括但不限于火灾、触电、食物中毒、人身伤害等），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甲方、第三方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赔偿、罚款均由乙方独立承担。

2.若乙方的安全事故或违法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集装箱损毁、甲方商誉损失、甲方向第三方承担的赔偿、行政处罚及甲方为此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乙方应负全额赔偿责任。

四、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责任书任何条款，均视为对主合同的根本违约。甲方有权依据主合同第七条第7.2款及第八条的约定，单方解除主合同，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并追究其相关责任。

五、其他

1.本责任书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主合同中与本责任书不一致的，以本责任书约定为准。

2.本责任书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3.本责任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与主合同租赁期限一致。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合肥滨湖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